
A32

2011年2月17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费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

２５４

，

５００

，

２７８

元， 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

２４２

，

４３６

，

７０９

元相比，同比增长

４．９８％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一览表

通行费收入

（

元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

同比增长率

（％）

昌九高速

６９，１１９，８８４ ６３，０９７，２９２ ９．５４

昌樟高速

（

含昌傅

） ６５，８２５，４９３ ６２，６６４，２２４ ５．０４

昌泰高速

６１，４９３，７３０ ６６，２７３，９１２ －７．２１

九景高速

３９，１９２，６３０ ２８，９６８，３０１ ３５．２９

彭湖高速

２，００７，８８１ ／ ／

温厚高速

１６，４７７，１３０ １５，５９４，３１４ ５．６６

银三角互通立交

３８３，５３０ ５，８３８，６６６ －９３．４３

合计

２５４，５００，２７８ ２４２，４３６，７０９ ４．９８

注：彭湖高速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车运营。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江西省交通厅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上

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

考，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３６７

号赣粤大厦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独立董事杨洪基先生、彭中天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分别书面委托独立董事吴明辉

先生、蒋金法先生出席会议并明确表示了表决意见，董事周院芳先生因公未出席会议，书

面委托董事谭生光先生出席会议并明确表示了表决意见， 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黄铮先生主持，与会人员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表决通过以下

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撤消银三角立交收费站、延

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的议案》。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银三角立交收费站撤站专题协调会议纪要的

通知》（赣府厅字［

２０１０

］

１８０

号）文件的精神，省政府决定撤消公司经营管理的银三角立交

收费站，停止收费。 原收费站资产归原单位所有，在建新站资产（含土地）由公司移交南昌

县政府，由南昌县政府补偿公司已投入新站建设资金

１２００

万元；银三角立交路桥产权由公

司移交南昌市政府，并由南昌市政府承担管理养护责任，公司向南昌市政府一次性支付管

理养护费

１０００

万元。 作为补偿，经省政府同意，江西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以《关于终止银

三角收费站收费和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的通知》（赣发改收费字【

２０１１

】

２８７

号）同意

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２４

个月， 即由原来经营期截止

２０２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３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开发铜鼓温泉项目的

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公司与铜鼓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江西省铜鼓县温泉小城镇综合开

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嘉圆公司在昌铜高速公路铜鼓服务区旁边投

资开发铜鼓温泉小城镇建设与旅游服务综合开发项目。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３０００

亩，其中

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１３００

亩左右，总投资控制在

１２

亿元左右，实施分期滚动开发。

三、 会议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王霄鹏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连任时间已满六年， 根据相关规

定，公司须调整一名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选择、考察和审核，认为华东政法大学

教务处处长唐波女士符合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决定提名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王霄鹏先生在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战略、重大投资事项的策划和

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王霄鹏先生为公司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由衷的

感谢！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朝阳洲中路

３６７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

（

３

）会议议题：

①

审议《关于撤消银三角立交收费站、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的议案》；

②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４

）出席会议人员：

①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②

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５

）出席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宜：

①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和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可用信函或电传联系办理登记

事宜。 （用信函联系时请提前一周寄出）；

②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③

联系地址：江西南昌市朝阳洲中路

３６７

号赣粤大厦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３３００２５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６５２７０２１

传真：

０７９１－６５２７０２１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附件一：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四：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附件五：授权委托书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唐波女士为江西赣粤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江西赣粤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参见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

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 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

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

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包括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

的通知》（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１２０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波，女，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法学博士，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教务处处长、中

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法学会法学教

育研究会理事兼秘书，上海市金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代码：

６００６５５

）独立董事。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在浙江宁波大学法学院担任

教师（助教）。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今，在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任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在上海市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担任过公司法律顾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华东政法大学

教务处处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至今，在上海市金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任豫园

商城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研究范围主要涉及经济法、商法。 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金融法、票据法、证券法及期

货法等课程，为公、检、法、司、银行、大型企业等实务部门作相关实务与法律讲座或培训。

研究成果有：

１

、出版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法的完善》（英）、《期货法论》、《新加坡期货市场

法律规范研究》、《中国期货市场法律制度研究

－

新加坡期货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借鉴》、《金

融法学》、《证券法学》等著作或教材。

２

、发表有《建立多层次投资者权益自我保护机制》、《完善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独立

董事如何与我国现有公司法律制度兼容》、《完善投资者合法权益自我保护的法律机制—

兼谈我国证券法相关条文的修改意见》《票据纠纷背后的法律关系》、《交易所对金融衍生

品市场的自律监管—兼评新修订的证券法相关规定》《票据权利的取得和实现》、《金融衍

生品交易市场的监管理念》、《商业银行涉足保险业务的法律保障》、《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自

律监管》、《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

－

兼谈对

ＩＳＤＡ

规则的研究和援用》、《借鉴

ＳＩＰＣ

经

验完善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我国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法律监管制度之构建》、

《论期货市场行政监管资源的重整—从证监会期货市场监管权入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的期货市场及其法制建设历程》、《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衍生品的“特殊待遇”法律探讨》、

《证券交易合适性原则探讨》等论文多篇。

３

、参加“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规制问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持“金融衍生品市场风

险监管的法律机制”、“新加坡期货市场法律规范研究”、“期货交易的法律责任与制裁体系

研究”、“中国期货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研究—新加坡期货市场相关法律制度借鉴”等上海市

哲社课题、上海市教委课题、上海期货交易所实务研究课题等多项。

附件三：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唐波，作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

公开声明， 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 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 本人不在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

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

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８

］

２２

号）的规定；

十、 本人没有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

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 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

信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五家，本人在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唐波（签字）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附件四：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本人姓名：唐波

２．

上市公司全称：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

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

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 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唐波（正楷体签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

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 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

董事。

声明人：唐波（签字）

日期：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附件五：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行使对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对提交会议审议的议案意见如下：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撤消银三角立交收费站

、

延长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

限的议案

》

２

《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股东帐号：

委托人签章：

股东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共

１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９８

，

５５０

，

８２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７．１４％

。

其中：

（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３１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５９３

，

６７４

，

５１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６．９７％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１１８

人，代表股份

４

，

８７６

，

３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０．１７％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６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５４

，

７５９

，

９５１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２．９２％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５５０

，

８６２

，

５３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７２．７４％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东（代理人）

１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３

，

８９７

，

４１５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０．１８％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代理人）共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３

，

７９０

，

８７５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５８％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２８

人，代表股份

４２

，

８１１

，

９７５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

总数

６．４３％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Ｂ

股股东（代理人）

５

人，代表股份

９７８

，

９０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１５％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议案一）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交通银行广

东省分行各申请

２０

亿元授信额度。 授信有效期截至公司股东大会就公司的授信规模做出新的决议日

止。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５７

，

６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７．４４３３％

；反对

３７

，

１１３

，

０２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２．３２１７％

；弃权

３

，

７５７

，

７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５１％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５３

，

９１８

，

６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４５９％

；反对

８３５

，

０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５３７％

；弃权

６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０４％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

，

７６１

，

３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５８９３％

；反对

３６

，

２７７

，

９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２．８４３７％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５６７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议案二）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威信电厂煤电一体化项目，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由

原计划的“对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４．５

亿元，用于建设云南威信扎西煤电一体化项目观

音山煤矿二井项目”，调整为“对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１．９

亿元以及提供委托贷款

２．６

亿

元，共计

４．５

亿元专项用于建设云南威信扎西煤电一体化项目电厂项目”。 详情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２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

（

１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９４

，

０７３

，

９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１９９％

；反对

６５２

，

８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０８％

；弃权

３

，

８２４

，

０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９２％

。

（

２

）

Ａ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５５４

，

１１８

，

６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９５８８％

；反对

５６８

，

８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６６％

；弃权

７２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Ａ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０４７％

。

（

３

）

Ｂ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９

，

９５５

，

３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１．２４１２％

；反对

８４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９１８％

；弃权

３

，

７５１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８．５６７０％

。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附后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

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谢竹林 朱顺林 陈林 黄毫坚

挪 威 中

央银行

李维圣 马丽珍 吴锡雄 蒲军平 杨忠平

所持股

数

（

股

）

８９２，７００ ３８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０２７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３２，８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２１，９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名称 谢竹林 朱顺林 陈林 黄毫坚

挪 威 中

央银行

李维圣 马丽珍 吴锡雄 蒲军平 杨忠平

所持股

数

（

股

）

８９２，７００ ３８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９２，０２７ ２５０，０００ １３２，８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２１，９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

指派陈凌律师和张丽丽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参加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在广州

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通过决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经审验，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审验相关证明及授权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４９

名， 代表股份

１

，

５９８

，

５５０

，

８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１４％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１

名，代表股

份

１

，

５９３

，

６７４

，

５１１

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１１８

名，代表股份

４

，

８７６

，

３１５

股。 经

审验，上述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聘请的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各项议案。 按照《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作出了决议。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

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 琪

经办律师：陈凌张丽丽

日期：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 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３

、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园区榕苑路

１

号鑫茂天财酒店

Ａ

区

８

层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周静波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６

，

４７９

，

７５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３．８２％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周静波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２０６

，

４７９

，

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 审议通过董事会提名金卫民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２０６

，

４７９

，

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经世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单润泽 项义海

３

、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召集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１

证券简称：广汽长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９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正在

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开始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本公司接到广汽集团通知，广汽集团与三菱自动车工业

株式会社（简称“三菱汽车”）已于当日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根据《合作

备忘录》约定，广汽集团拟通过吸收合并、要约收购或其他中国法律法规允

许且三菱汽车同意的合适方式使本公司从上海证券交易所退市， 并通过后

续重组使本公司成为或以本公司资产设立广汽集团和三菱汽车分别持有

５０％

股份的合资公司（具体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再次接广汽集团通知，称就《合作备忘录》约定的

广汽集团与三菱汽车的合作事宜，目前仍在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论证，尚

未确定最终方案。 因此，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７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ｅ Ｃｈ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

共同出

资成立合资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内容可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０－０６５

《对外投资》公告、

２０１０－０７２

《投资成立子公司》公告和

２０１１－００２

《对外投资进

展》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该合资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现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南京中电熊猫触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４８６８９

公司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

１９－１

号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司云聪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屏用触摸屏、显示屏材料及相关零组件的生产；销售

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股东构成：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持股

７５％

；

ｅ Ｃｈｅ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

出资等值于人民币

７５０

万元的可自由兑换币种现

汇，持股

２５％

。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７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

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公司本次发行的联系人：赵军学、蒋震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５７０

、

０１０－８５２３８９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３９６０５

二、联合保荐机构及联合主承销商

１

、联合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张宗保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６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０２３

２

、联合保荐机构（联合主承销商）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联系人：万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１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０２６６０１

３

、联合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宋双喜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２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２７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６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６

人， 代表股份

１９０

，

５９２

，

５９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７１２

，

３５５

，

６５０

股的

２６．７６％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谭功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江汉置业有限公司股权信托投资相关协议的议

案。

同意

１９０

，

５９２

，

５９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１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方芳、 刘强律师对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３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３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８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

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张春辉、姚根发。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如下：

１

、公司联系人：李小姐、陈小姐

电 话：

０７６９－２２２７１８２８－８３２３

、

０７６９－２２２７１８２８－８２２５

传 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７４１８３

２

、保荐机构联系人：姚根发

电 话：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２８５

传 真：

０７６９－２２１１９２８５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２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

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１２４

，

２８１

，

６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５．７２％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为其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２４

，

２８１

，

６５４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